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致：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华鹏飞‛）的委托，担任其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已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下发的《关于深圳市华鹏

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反馈意

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10578 号，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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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之要求，本所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补充之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

是对《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的补充，并构

成《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除另有所指外，与《法律

意见》中的表述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题一）2000 年 11 月 15 日，张京豫以实物加现金出资设立发行人前

身华鹏飞有限。其中实物出资车辆粤 BH5861 未办理过户手续，未办理过户手续

的粤 BH5861 需以现金补足，请发行人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披露，并请保荐机构、

律师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在《补充法律意见（一）》之‚一/（二）是否办理了相关

过户手续，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纠纷或潜在纠纷‛中所述，粤 BH5861 小型客车

未办理机动车过户登记手续，但已实际交付给华鹏飞有限，其后的出售款亦归属

华鹏飞有限所有。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并不影响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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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的转移，而仅是在未办理过户登记之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自华鹏飞有限

设立至其出售上述车辆期间，未有包括善意第三人在内的债权人对上述车辆的所

有权提出任何异议；华鹏飞有限除张京豫之外的其他股东亦未对本次实物出资提

出任何异议。 

根据深圳市兴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8 月 23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书》（兴粤司评报字[2000]第 52 号），张京豫拥有的拟作为出资的粤 BH5861 小

型客车的评估价为 188,232 元。根据深圳市兴粤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0 年 9

月 8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验资报字（2000）第 134 号），张京豫将粤 BH5861

小型客车依上述评估价出资。 

根据深圳市永峰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就上述车辆出具的《旧车鉴定评估结

论书》、华鹏飞有限与该车辆购买人赵书学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车辆购买

人出具的收款收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该车辆的出售价格为经鉴定评估的

47,000 元。根据发行人的记账凭证、收款收据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华鹏飞有限

已收到上述车辆出售的款项。上述出售价格与出资价格的差额为 141,232 元。 

根据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坂田支行出具的存款凭证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张京

豫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向发行人支付了上述出售价格与出资价格的差额 141,232

元，发行人已收到上述款项。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张京豫已以现金方式弥补了粤 BH5861 车辆

未办理过户手续的瑕疵。 

二、（问题二）关于金盛达，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公司持有云南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5%的股权，请补充说明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公司的股权结构，并

说明发行人及关联方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一）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机读

档案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3,000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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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60,000.0000 48.78 

汕头市佳鸿物资有限公司 44,776.7008 36.40 

汕头市东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8,127.0620 6.61 

汕头市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70.5900 4.94 

汕头市隆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25.6472 3.27 

合计 123,000.0000 100.00 

（二）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公司各股东的股权结构 

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鉴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母公司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

司，本所经办律师通过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核查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股权结构情况。根据本所经办律师于 2011 年 9 月 1 日自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的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2010 年年度报告，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2. 汕头市佳鸿物资有限公司 

87.57％，为控股股东 

33.83％，为第一大股东 

36％，为第一大股东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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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汕头市佳鸿物资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

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汕头市佳鸿物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6,949 万

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岚 21,526.8612 79.88 

黄炳泉 2,922.1388 10.84 

曾庆鸣 2,500.0000 9.28 

合计 26,949.0000 100.00 

3. 汕头市东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汕头市东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机读

档案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汕头市东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800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黄炳泉 1,800 100 

4. 汕头市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汕头市南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汕头市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汕头市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洪添丰 150 100 

5. 汕头市隆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汕头市隆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企业

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汕头市隆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10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岚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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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及关联方与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的关联方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一）》之‚四/（四）报告期内主要客

户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的关联关系‛。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不是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公司的直接或间接的股东；经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发行

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主体及其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在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公司及其股东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与汕头市百联兴业投资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问题四）针对招股说明书、反馈意见中关联关系的描述，应包括实际

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亲属，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补充法律意见（一）》对《反馈意见》之问题 2、

3、4、5、12、20 的答复均涉及关联关系的表述。 

《补充法律意见（一）》之‚四/（四）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与发行人及其关联

方的关联关系‛中对发行人关联方的表述中，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作为关联方，并将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的范围界

定为‚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

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发行人亦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了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

（包括姓名、单位、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对外投资情况及出资

比例）。 

本所经办律师在《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涉及对发行人关联关系的核查时，

核查范围包括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在此基础上，《补充法律意见（一）》对《反馈意见》之问题 2、3、4、

5、12、20 发表的法律意见仍然适用。 

四、（问题五）发行人披露有两处房地产权，其中位于深圳市龙岗坂田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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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证注明为“工业用地”，请律师核查工业用地用做仓储、运输等物流服务是否

合法，并请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位于深圳市龙岗坂田的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证书编号 

权

利

人 

座落 

土

地

用

途 

宗地面积

（㎡） 

使用 

年限 

建筑物

及其附

着物名

称、用

途 

 

建筑 

面积 

（㎡） 

他

项 

权

利 

1 
深房地字第

6000464094 号 

发

行

人 

龙岗区坂

田街道南

坑社区 

工

业 
8,357.82 

50 年，

至 2049

年 3 月

4 日止 

2 号仓

库，工

业配套 

761.61 
抵

押 

2 

深房地字第

6000464175 号 

 

发

行

人 

龙岗区坂

田街道南

坑社区 

 

工

业 
8,357.82 

50 年，

至 2049

年 3 月

4 日止 

 

1 号仓

库，工

业配套 

1,360.16 
抵

押 

3 
深房地字第

6000464130 号 

发

行

人 

龙岗区坂

田街道南

坑社区 

工

业 
8,357.82 

50 年，

至 2049

年 3 月

4 日止 

宿舍

楼，工

业配套 

400.22 
抵

押 

4 
深房地字第

6000464160 号 

发

行

人 

龙岗区坂

田街道南

坑社区 

工

业 
8,357.82 

50 年，

至 2049

年 3 月

4 日止 

办公

楼，工

业配套 

2,266.74 
抵

押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对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的访谈，其表示发行人在上述土地上从事仓储、运输等物流服务属工业配套范围，

与上述土地的用途规划一致。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出具的‚深规土函[2011]114 号‛证明及

‚深规土函[2011]1481 号‛证明，发行人自成立之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无因

违反规划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而被调查或处罚的记录。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在上述工业用地上从事仓储及相关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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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流服务合法。 

五、（问题六）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股东未缴纳所得税，请律

师发表明确意见，上述事项是否对发行人首发申请构成法律障碍。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对深圳市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深圳上市办‛）相关负责人的访谈，其说明如下：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印发了《市中小企业上市培育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第三条第五款指

出‘关于拟上市企业改制时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请市地税

局研究具体办法，总的原则是要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或延至成功上市时再缴纳’，

截至目前为止，该会议纪要仍在执行；‛  

‚该会议纪要印发后，深圳上市办与深圳市地税局就拟上市企业改制时转增

股本自然人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沟通，如拟上市企业个人股东缴交数

额较大，且确有困难的，深圳上市办均会及时将该类企业名单通报市地税局备案，

同时亦要求企业个人股东主动到市地税局进行沟通并出具承诺函；因此，从 2009

年至 2010 年，深圳确有部分上市企业在上市前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这种做法

主要是考虑到企业改制上市的实际困难，并从支持企业上市的角度出发，是近年

来深圳市的普遍做法；‛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暂未缴纳个人所得税并非故意瞒报

和故意不缴，而是一种缓缴行为，华鹏飞个人股东暂缓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不构成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对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相关负责人的访谈，其表示对

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该局根据深圳

市政府相关会议文件精神执行；关于缓缴的期限，其表示，根据深圳市保税区地

方税务局对整体变更涉及的个人所得税交纳征缴惯例，对拟上市及上市公司涉及

的股东个人所得税征缴，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会由专人重点监管，并根据公

司具体情况不同，具体确定缴纳期限，比如在公司上市后股东出售股权获得资金

时进行征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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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股东

暂未缴纳所得税的行为，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问题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公司的外协对象是否已取得道路运营许可

证，运营许可证对外协对象提供的服务是否存在限制性条件，请保荐机构、律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 8月 1日起施行，交通运输部 2009

年第 3 号令修改）第二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包括道路普通货运、道路货物专

用运输、道路大型物件运输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专用运

输，是指使用集装箱、冷藏保鲜设备、罐式容器等专用车辆进行的货物运输‛，

第十二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被许可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上注明经营范围‛，第二十六条规定，‚道路货

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货物运输经

营‛。 

如《补充法律意见（一）》之‚三/（二）/1 外协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名称、是否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向发行人提供汽车租赁服务的合法性‛所述，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选择外协对象并与其签署委托

运输的合同之前，均对外协对象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予以查验，包括查验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以确认外协对象是否具备开展相关道路货物运

输的资质。 

根据《补充法律意见（一）》之‚三/（一）/2  外协对象的数量及外协对象的

车辆租赁集中度‛所述，2008、2009、2010 年及 2011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干线

外协与区域配送外协的数量合计分别为 212 家、245 家、270 家、265 家。根据本

所经办律师对上述外协对象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委托运输合同的抽查，合同

记载的货物的运输涵盖于被抽查外协对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

内。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11 年 9 月 8 日，发行人与外协对象之间没

有因外协对象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超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注明的范围从

事货物运输而发生纠纷或导致发行人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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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外协对象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对外协对象向发行人提供的服务不存在限制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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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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